
 

诚通证券 

关于北京乐创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风险提示性公告 

 

诚通证券作为北京乐创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乐创教育”、“公

司”）的持续督导主办券商，通过事前审查乐创教育 2022年年度报告，发现公司

存在以下情况： 

 

一、 风险事项基本情况 

（一） 风险事项类别 

序号 类别 风险事项 

挂牌公司是

否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 

1 生产经营 重大亏损或损失 是 

2 信息披露 公司未能规范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是 

 

（二） 风险事项情况 

1、 公司未弥补亏损超过实收股本 

根据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中兴财光华审会字

（2023）第 223031 号审计报告，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乐创教育 2022 年

年度财务报表未分配利润累计金额-45,393,286.90 元，公司未弥补亏损超过公

司实收股本总额 7,386,038元。 

2、 公司未规范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主办券商在对乐创教育进行持续督导及年报审查中发现，乐创教育存在对外

出售股权、对外借款、董监高辞职未及时披露等情况且未告知主办券商，具体情

况如下： 

(1)北京乐创童心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武汉乐创宝地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武

汉乐创福地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武汉新拾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与北京乐创教育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公司”）于 2022 年 7 月 1 日签署借款协议。协议约



定公司向债务人提供借款，借款总金额不超过 150 万元，借款期限为 3 年，自

2022年 7月 1日起，平均借款年利率为 2.5%，第一年利率为 0%，第二年利率为

3.75%，第三年利率为 3.75%。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日，上述借款尚未归还，公

司于 2023 年 4 月 27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补充确

认对外借款》的议案。 

(2)为配合公司业务调整和发展需要，北京乐创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将持

有的北京乐创童心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58%股权，无偿转让给自然人陈灿；将其通

过全资子公司海南乐创创元教育科技有限公司间接持有的武汉乐创宝地教育科

技有限公司 66.44%股权、武汉乐创福地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73.11%股权、武汉新

拾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54.78%%股权，无偿转让给武汉淇开盈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并于 2022年 6月 28日与上述各方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上述事项公司于 2023 

年 4 月 27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补充确认出售子公

司股权》的议案。 

(3)乐创教育与公司股东张仁福先生于 2022年 3月 1日签订了借款协议，约

定由张仁福先生向公司提供借款，借款本金为 5,000,000 元，借款期限为 2022 

年 3 月 9 日至 2023 年 3 月 31 日，此借款为无息借款，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上述借款尚未归还张仁福先生。公司于 2022 年 11 月 11 日召开的 2022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中补充审议了《关于公司向董事张仁福借款 500 万的议

案》。 

(4)乐创教育董事会于 2022 年 3 月 30 日收到董事朱鷖佳先生递交的辞

职报告，但公司未在两个工作日内予以披露，而是于 2022年 4月 11日补充披露

了《董事辞职公告》。 

 

二、 对公司的影响 

相关风险事项涉及影响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不会导致触发强制终止挂牌情形。 

1、乐创教育连续亏损，累计未弥补亏损已超过公司实收股本总额 ，如果经

营状况不能好转，将对公司经营造成不利影响。 

2、公司虽然制定了信息披露等公司治理的各项制度，但公司及相关人员未

能在日常经营管理中有效执行，导致报告期内出现未及时审议及披露的事项。 



 

三、 主办券商提示 

主办券商已履行对乐创教育的持续督导义务，要求公司对未及时审议披露的

事项补充履行审议及披露程序，督促公司加强对相关法律法规及业务规则的学 

习，提高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信息披露工作负责人员合规意识及专 

业能力，增强公司财务及信息披露规范性，并积极采取措施改善公司经营。主办

券商将持续关注乐创教育公司治理及经营情况并督促公司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 

主办券商提醒广大投资者： 

请投资者充分关注上述事项及由此产生的相关风险，慎重做出投资决策。 

 

四、 备查文件目录 

《乐创教育 2022 年年度报告》 

 

 

 

 

诚通证券  

2023年 4月 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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